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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隆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监管

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1〕106 号），久隆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 2025 年度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信息

披露如下： 

一、2025 年度个人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 

（一）个人意外险业务经营总体情况 

2025 年我司没有开展个人意外险业务。 

表 1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

入（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

金额（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0.00 0.00 0.00 0.00 

销
售
渠
道 

一、公司直销 0.00 0.00 0.00 0.00 

二、保险专业代理 0.00 0.00 0.00 0.00 

三、保险经纪 0.00 0.00 0.00 0.00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0.00 0.00 0.00 0.00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0.00 0.00 0.00 0.00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00 0.00 0.00 0.00 

七、其他渠道 0.00 0.00 0.00 0.00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个人意外险业务。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个人意外险保单件数。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

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二）每一款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 

2025 年度我司没有开展个人意外险业务，故无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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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序

号 

产品名

称 

销售渠

道 

合作机

构名称 

销售状态 

（在售/停

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

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

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率 

（%）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

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

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

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的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

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

÷（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三）典型理赔案件 

2025 年我司没有开展个人意外险业务，故无典型案件披露。 

二、2025 年度团体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 

（一）团体意外险业务经营总体情况 

2025 年我司销售的团体意外险保单件数 0.1172 万件，原保费

收入 73.69 万元。2025 年度团体意外险业务经营总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

入（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

金额（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0.1172 73.69  274,172.87  3.32 

销
售
渠
道 

一、公司直销 0.1172 73.69  274,172.87  3.32 

二、保险专业代理 0.00 0.00 0.00 0.00 

三、保险经纪 0.00 0.00 0.00 0.00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0.00 0.00 0.00 0.00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0.00 0.00 0.00 0.00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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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渠道 0.00 0.00 0.00 0.00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团体意外险是指

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

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二）每一款团体意外险产品经营数据 

2025 年度我司不涉及原保险保费收入达 500 万元的团体意外

保险产品，故无需披露。 

表 4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序

号 

产品名

称 

销售渠

道 

合作机

构名称 

销售状态 

（在售/停

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

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

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

率 

（%）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

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

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

为一件。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

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

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

÷（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三）典型理赔案例 

2025 年团意险理赔案件共有 8 件，均为从共摊赔案件，且为

千元以下小额案件，故无典型案件披露。 

久隆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7 日 


